
 
a. 诗 51:16-17 

 
b. 何 6:6 
 
c. 来 13:15-16 
 

周六：参与班上的学习讨论 
 
应用你在本课中所学到的东西。当耶稣被人质问时，他的回答似乎是依照提问题的人

的动机和需要来构思的。四福音书的各个作者都观察到，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太 12:25；22:18；可 2:8；路 6:8；约 2:25）。尽管我们绝不可能像耶稣那样准确无

误地辨明别人的动机或心思意念，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确实能体谅“基督的心”

（林前 2:16），并祈求圣灵赐给我们亮光、智慧、敏感性和辨别力。一个明智的解答

或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问题常常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治愈创伤，鼓舞人同时也

对人具有挑战性。花些时间来掂量和弄明你和别人所处的关系，将你在本课里所学到

的圣经原理运用于这一关系之中。把你的处境完全交付在神的手里，切切等候和注意

神在日后为你提供的一切所需。 
 
周七：耶稣遭到愈演愈烈的敌对 
 
《马可福音》11:27-12:44 
 
倚仗什么样的权柄？（可 11:27-33） 

犹太人公会的代表质问耶稣的行为举止。耶稣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才敢于漠视安息日的

律规，打断长老们的说教，重新解释律法的意义，在圣殿里赶走做买卖的人和推倒兑

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呢？耶稣反问了他们一句话：“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

间来的呢？”（11:30）倘若约翰是由神所差遣的，而耶稣是被约翰施洗，那么耶稣的

所作所为必然出自神的权柄！当然，公会的代表意感到了他们所身陷左右为难的尴尬

境地：即对约翰的判定也就是对耶稣的判定，而对约翰的否定必将造成群众的离异，

因为约翰是他们极为尊重的先知。于是他们回答道：“我们不知道。”对于这些不愿

信他的人，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差遣他的独生子（可 12:1-12） 

这个比喻预示我们：以色列人将弃绝和杀害神的儿子，而这一对圣子耶稣的弃绝必将

招致神的审判。在故事里，园主外出时，将葡萄园租给了佃户。到了收葡萄的季节，

他打发一个奴仆去收他应得的份额。可是，依照著名圣经学家陶德（C.H.Dodd）的话



说：佃户们“拳打脚踢，叫他空手而归。”园主又另派了其他奴仆去，结果得到相同

甚至更糟糕的下场。最后，他差派了“他的爱子”（12:26）去见佃户。 

然而，那些佃户作出了这么一个推断：如果他们杀了园主的继承人，他的产业就都归

自己了；如果人杀了神，那么人就能成为他自己的神。可是，这个葡萄园毕竟是属于

神而非人的产业，神享有绝对的权利来除灭这些佃户，把葡萄园转租给别人。耶稣在

结束这段经文时引用了《诗篇》第 118 篇 22 节至 23 节的话，话中提及的被泥水匠丢

弃的石头，后成了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的最重要的房角石。数百年来，犹太教的拉比

们教导人说，圣殿的建造者是文士们，而被丢弃的石头就是弥赛亚！这些犹太教的宗

教领袖们“看出这比喻时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

走了”（12:12）。 

想想看这个比喻如何教导了我们关于神的耐心的坚持和他公义的忿怒。世上是不会有

哪一个园主一次又一次地打发仆人——甚至最后竟差派他的独生子——到如此恶毒的

佃户那里去的。这里关于神的忍耐的教导已十分明朗，而有关神对顽梗不化的罪人的

忿怒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谁的头像和名号（可 12:1-12） 

法利赛人和希律党徒（希律王朝的同情者）到耶稣跟前来，问了他一个非常棘手的问

题。为能抓住耶稣的把柄和叫他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之中，他们问道：“向罗马皇帝

凯撒纳税是不是违背我们的法律？”假如耶稣回答说“是”，那些在罗马当局的逼迫

下畏手畏脚的犹太人必会损害他的名誉；假如他说“不”，他们就会以煽动叛逆罪起

诉他。不过，耶稣回应时巧妙地使用了一个反问句：“这银币上面的像和名号是谁

的？”耶稣说：既然头像是凯撒的，那么，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神的东西给神。

这个充满智慧的回答一方面承认了世俗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承认人必须对神负

责任。一个上面刻着凯撒头像的银币是属于凯撒的，但有着神的形象的人则完全应当

属于神。 

复活的应许和大能（可 12:18-27） 

有些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来见耶稣，由于耶稣已经宣称过他将从死里复活，所以他

们精心虚构了一个问题，目的是为了诋毁关于来世的生命观，从而辱没耶稣个人的声

誉。他们说：如果一个寡妇先后被七个兄弟娶为妻，他却没有留下过孩子。在复活的

日子，当他们从死里复活时，这个女人算是谁的妻子呢？耶稣引用了撒都该人所接受

的旧约经文，并藉此来证实复活的道理：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出 3:6）。倘若这些以色列的先祖都死了，那么神对他们的应许也就

局限于他们在世的日子，或者说神的应许是针对死人的，这种立论岂不是显得太荒谬

了吗？事实上，神是不会给死人任何应许的，除非这人从死里复活。 

最大的诫命（可 12:28-34） 



有个持不同态度的文士来到耶稣跟前，他对耶稣在辩论中表现出的智慧颇有好感。他

问道：“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12:28）耶稣胸有成竹地回答说：“第一要紧

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

意、尽力爱主你的神”（12:29-30，引自《申命记》6:4-5）。这个文士赞同耶稣所说

的话，因为他通晓律法。耶稣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除了神之外，天下还

有谁能下如此断言呢？！ 

关于基督的问题（可 12:35-37） 

耶稣首次用一个问题来引导众人讨论，他所使用的经文引自《诗篇》第 110 篇 1 节：

“主（神）对我主（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耶稣接着又问：“大卫既自己

称他（弥赛亚）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12:37）弥赛亚（基督）是大卫

的后裔，但如果大卫称他为主，他就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当然，正确的解答应

是：基督不单单是大卫的子孙，他更是神的儿子！ 

穷寡妇的两个小钱的价值和重要性（可 12:38-44） 

根据马可的记载，耶稣服侍大众的生涯的最后一个插曲是在圣殿里。他将公众关注的

焦点集中在两类人身上：第一类人是文士，他们一心想得到众人的敬重和青睐。他们

做长时间的祷告是为了炫耀自己，而与此同时，他们佔寡妇的便宜，吞没她们的家

产；第二类人是穷寡妇。耶稣坐在圣殿库房的对面，瞥见一位穷寡妇上来，将两个小

铜板（当时市场上最小的流通货币，相当于一个他连得[即一个人一天的工资]的六十

四分之一）投进了奉献箱。他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

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12:43-44）。可见，奉献的价值并不在于投入箱内的

钱的数量吗，而在于这钱对奉献者收入和生活耗费的比重。这个穷寡妇把自己所得的

全部都奉献给了神，就像耶稣那样。耶稣为了拯救全人类，将自己生命的全部——即

最宝贵的生命——奉献在十字架上。 

要设身处地的应用你在本课中所掌握的圣经原理。耶稣服侍大众的最后的若干事件显

露出了犹太教宗教领袖愈演愈烈的敌对，以及耶稣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开启人们迷蒙的

双眼。在所有的这些事件中，耶稣都给了他们改变对他态度的机会。可是，他们因着

自己的不信，无法看清真理。耶稣说，他来是叫“瞎眼的得看见”（路 4:18）。一个

人归信主就是把目光凝聚在福音的真理之上。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就是要学着像神那

样去看待一切——即依照神的眼光去看待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件。耶稣说：“我是

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 8:12）。弟兄姐妹

们，你们正在学习和领悟的真理是什么呢？你们如何才能学会像神那样看待周围的一

切呢？祷告祈求神帮助你在本周能按照他赐给你的这些真理去生活。 

复习题：耶稣遭到愈演愈烈的敌对 

19. 你从上周的学习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